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

１６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持有、控制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在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收购行为尚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

可实施。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它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绿原投资、收购人、本公司 指 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农二师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

农二师二十八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农二师二十九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冠农股份、标的公司、上市公司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收购报告书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收购、本次股权划转、本次无

偿划转

指

收购人以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

十团分别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

１６．５７％

、

８．２８％

的国有股权的行

为

股份划转协议 指

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签署的《关于新

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农二师国资委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德明

注册资本：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经营期限：

５０

年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名称： 农二师国资委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８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７７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５３１８４４９－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２８０１０５３１８４４９９

注册地址： 库尔勒市团结辖区团结路金都广场

通讯地址： 库尔勒市团结辖区团结路金都广场

１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６－２０２００４０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果业种植，仓储、加工及销售，机电

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销售，包装制品的开发、加工、销售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绿原投资为国有独资公司，农二师国资委是其唯一出资人。绿原投资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农二师国资委是本公司的唯一股东。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农二师，其作为执行屯垦戍边特殊使命的组织，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在国家实行计划

单列，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在管理区域内行使政府职能，有完善的公检法司监机构，对管辖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团

场等国有企业进行行政领导，为非法人行政性管理单位。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农二师国资委下属主要核心企业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公司控股股东农二师国资委下属主要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及主营业务如下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１

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农产品初加工，果业种植，

仓储、加工及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

货、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销售，包装制品的开

发、加工、销售

农二师国资委

２

农二师绿原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６

，

４２９．５ １００％

国有资产投资与资产管理

３

巴州绿原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货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

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

性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

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

履约担保业务； 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

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国家

及自治区规定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投资、

工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

４

库尔勒金川矿业有限

公司

６

，

７００ １００％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开采及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钢材、矿山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

电、塑料管材、阀门、轴承、日用百货、农畜产品、

水暖器材、建筑材料、电线电缆、劳保用品的销售

农二师绿原国

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５

新疆库尔勒鑫金三角

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６９６．１３ ８３．４６％

许可经营项目：市场开发、经营、管理；一般经营

项目：房屋租赁、场地出租

６

农二师天泰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３

，

９１８．３９ ９５．４５％

许可经营项目： 农二师

１７

个农牧团场的电力供

应；承装四级、承修四级、承试四级，对农二师电

网内部使用的单、三相电能表实施检定；一般经

营项目：批发零售：其它机械设备、其它农畜产

品、皮棉及棉花副产品，电气机械设备租赁，房屋

租赁，境内劳务输出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本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成立尚不满

３

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总资产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

４．５

万元，所有

者权益

６

，

９９５．５

万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农二师国资委，实际控制人为农二师，因其均为非法人行政性管理单位，所以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会计报表。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受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居留权

刘德明 男

董事长

总经理

１３０６０４１９６４０３０５ＸＸＸＸ

中国 河北保定 无

唐英洁 女 董事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２１１１２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冯 刚 男 董事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３０８１７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黄 可 男 董事

３５０２０３１９６９１０３０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李建国 男 董事

６５２８２７１９６４０２２１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康建新 男 监事

６５０３００１９７１０４２５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宋卫民 男 监事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４０６０１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郝 花 女 监事

６５４００１１９８００８３０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杨新勇 男 监事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７３０６０１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刘 静 女 监事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３０５１８ ＸＸＸＸ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确认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冠农股份外，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

股份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了实现对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一个股权投资管理和资本市场运作的综合平台，农二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授权农二师国资委出资设立了国有独资公司———绿原投资。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国有

股权实施统一管理、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为落实上述工作安排，农二师拟将农二师二十八团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国有股、农二师二

十九团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６．５７％

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国有股以及农二师三十团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８．２８％

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至绿原投资。

本次股权划转后，农二师仍为冠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由农二师二十九团变更为绿原投资，其将直接持有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冠农股份国有股，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２１．０６％

增加至

４４．３２％

，实现了农二师对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的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冠农股份股权或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计划。

若以后拟进行上述计划，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农二师国资委下发《关于将团场所持冠农公司部分股权进行无偿划转的通知》，决定启动冠农股份

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工作。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十五次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将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农二师二十九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十九次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将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６．５７％

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农二师三十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十次团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将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８．２８％

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绿原投资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３２％

的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国有股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和绿原投资向农二师国资委提交了关于无偿划转

冠农股份国有股权的请示。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农二师国资委下发了《关于无偿划转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师国资发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同意本次股权划转。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签署了《关于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１

、本次收购事项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核准。

２

、由于本次划转导致本公司拥有冠农股份的权益超过

３０％

，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尚需取

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本公司未持有冠农股份的股权，冠农股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冠农股份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冠农股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容为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及农二师三十团将其分别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

１６．５７％

和

８．２８％

的国有股权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给绿原投资。

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发了 《关于无偿划转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师国资发

［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同意本次股权划转事宜。

本次股权划转的完成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划出方将标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三、股权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划出方：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

划入方：绿原投资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权为农二师二十八团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 （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９．４７％

）、农二师二十九团所持有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６．５７％

）、农二师三十团所持

有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８．２８％

），合计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的

４４．３２％

）。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划转采取无偿划转方式，不存在转让价款的支付。

（四）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五）协议签订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划转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共同签署。

股份划转协议生效条件包括：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

核无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未附加任何特殊条件，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之间也不存

在其他有关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安排。

五、本次拟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拟划转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限售、股权质押、冻结或其他形式等。

第五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监管机构要

求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德明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2-046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2012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偿划转新疆冠农果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师国资发

[2012]44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以下简称

"

农二师二十八团

"

）持有的占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冠农股份

"

）总股本

19.47%

的

70,494,923

股国有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以下简称

"

农二师

二十九团

"

）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16.57%

的

59,984,616

股国有股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以下简称

"

农二

师三十团

"

）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8.28%

的

29,986,815

股国有股无偿划转给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绿原投资

"

）。

（二）划转基准日为

2012

年

10

月

31

日，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绿原投资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44.32%

的

160,466,354

股国有股，成

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

（三）本次股权划转还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四）接文后，绿原投资抓紧做好本次股权划转的各项工作，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和农二师三十团积极配合绿原

投资做好本次股权划转的相关工作。

二、

2012

年

12

月

14

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签署了《关于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编

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绿原投资编制了《收购报告书摘要》，本公司将上述文件进行披露。

三、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划转尚需报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由于本次股权划转将导致绿原投资拥有冠农股份的权益超过

30%

，从而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划转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绿原投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住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上户乡

通讯地址：新疆库尔勒农二师二十八团团部（邮政编码：

８４１００８

）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冠农果

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

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绿原投资、收购人 指 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冠农股份、标的公司、上市公司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二师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

农二师国资委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农二师二十八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农二师二十九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划转、本次无

偿划转、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本次收购

指 划出方将持有且拟转让的标的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持有的行为

标的股权、拟划转股权

农二师二十八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国有

股、 农二师二十九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６．５７％

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

国有股和农二师三十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８．２８％

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国有股的总和

股份划转协议 指

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签署的《关于新

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本报告书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注册地址： 库尔勒市上户乡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

，

２２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从伟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８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２８０１２２９４７６３７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２９４７６３７－３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为动物养殖及动物产品销售；一般经营项目为农作物种植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通讯地址： 新疆库尔勒农二师二十八团团部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６－２９９０８３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任职

情况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

居留权

兼职

情况

杨从伟 男

６５２８２７１９６４１００２ＸＸＸＸ

政委、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徐亚军 男

６５２８２７１９７３０９３０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张立建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５０７２４ＸＸＸＸ

副政委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金兴海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００１１５ＸＸＸＸ

总工程师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江澜 女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７３０１２０ＸＸＸＸ

财务科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二师二十八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划出股份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实现对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一个股权投资管理和资本市场运作的综合平台，农二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授权农二师国资委出资设立了国有独资公司———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绿原投资将直接持有冠农股份

４４．３２％

的股权，成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实现了农二师对下属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的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冠农股份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仍为农二师。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农二师二十八团不再持有冠农股份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二师二十八团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减持或增持冠农股份股权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农二师二十八团持有冠农股份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９．４７％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容为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及农二师三十团将其分别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

１６．５７％

和

８．２８％

的国有股权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给绿原投资。

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发了《关于无偿划转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师国资发［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同意本次股权划转事宜。

本次股权划转的完成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划出方将标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三、股权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划出方：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

划入方：绿原投资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权为农二师二十八团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９．４７％

）、农二

师二十九团所持有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６．５７％

）、农二师三十团所持有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

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８．２８％

），合计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划转采取无偿划转方式，不存在转让价款的支付。

（四）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五）协议签订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划转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共同签署。

股份划转协议的生效条件包括：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

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未附加任何特殊条件，农二师二十八团与绿原投资之间也不存在其他有关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安排。

五、本次拟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拟划转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限售、股权质押、冻结或其他形式等。

六、标的公司控制权变更情况

（一）冠农股份控制权变更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股权划转基准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分别将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股份国有股无偿划转至绿原投资，拟划转国有股总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本

次股权划转前后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１

、本次股权划转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２

、本次股权划转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绿原投资将直接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３２％

的国有股，成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农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则分别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９％

、

３．４８％

的国有股。农二师通过绿原投资、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总计间

接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５２．２９％

的国有股，仍为冠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股权划转不会造成冠农股份控制权的变更。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的受让方为绿原投资，系由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实收

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实际控制人为农二师。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绿原投资总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

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６

，

９９５．５

万元。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为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划出方对标的公司的负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冠农股份的负债的情形，也不存在未解除冠农股份对其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冠农股份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冠农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法定代表人：杨从伟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４

、《关于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划转协议书》

上述文件备置地址：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２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４８

号小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库尔勒市

股票简称 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

师二十八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新疆库尔勒市上户乡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持股比例：

１９．４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变动比例：

１９．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新疆绿原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

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住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天山西路

通讯地址：新疆库尔勒农二师二十九团团部（邮政编码：

８４１００２

）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冠农果

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

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绿原投资、收购人 指 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冠农股份、标的公司、上市公司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二师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

农二师国资委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农二师二十八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农二师二十九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划转、本次无

偿划转、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本次收购

指 划出方将持有且拟转让的标的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持有的行为

标的股权、拟划转股权

农二师二十八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国有

股、 农二师二十九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６．５７％

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

国有股和农二师三十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８．２８％

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国有股的总和

股份划转协议 指

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签署的《关于新

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本报告书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注册地址： 库尔勒市天山西路

注册资本：

５

，

７０５．７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郭良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６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２８０１７１５５４５６４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１５５４５６４－５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籽棉加工，住宿，餐饮服务，食堂；大米（以上限分支机构），禽

畜养殖及农畜产品批发零售。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其他日用品、五金交

电、其他化工产品、建材、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其他农畜产品、针纺织

品、机械维修，籽棉收购，农业种植，林业种植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通讯地址： 新疆库尔勒农二师二十九团团部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６－２９３８８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任职

情况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

居留权

兼职

情况

郭良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７０４０２ＸＸＸＸ

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冠农股份董事

李洋 男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３０７２８ＸＸＸＸ

政委 中国 新疆和静县 无 冠农股份监事

夏泽祥 男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２０２２８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尉犁县 无 无

梅龙珠 男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６１２０７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郭飞 男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７１２３１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无 无

鲁建英 女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６１１１４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李军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５８０４０１ＸＸＸＸ

武装部部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王渝波 女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３０４０１ＸＸＸＸ

财务科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二师二十九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划出股份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实现对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一个股权投资管理和资本市场运作的综合平台，农二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授权农二师国资委出资设立了国有独资公司———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绿原投资将直接持有冠农股份

４４．３２％

的股权，成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实现了农二师对下属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的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冠农股份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仍为农二师。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农二师二十九团仍将持有冠农股份

４．４９％

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二师二十九团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减持或增持冠农股份股权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农二师二十九团持有冠农股份

７６

，

２４２

，

９０６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１．０６％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容为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及农二师三十团将其分别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

１６．５７％

和

８．２８％

的国有股权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给绿原投资。

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发了《关于无偿划转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师国资发［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同意本次股权划转事宜。

本次股权划转的完成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划出方将标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三、股权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划出方：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

划入方：绿原投资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权为农二师二十八团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９．４７％

）、农二

师二十九团所持有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６．５７％

）、农二师三十团所持有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

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８．２８％

），合计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划转采取无偿划转方式，不存在转让价款的支付。

（四）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五）协议签订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划转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共同签署。

股份划转协议的生效条件包括：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

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未附加任何特殊条件，农二师二十九团与绿原投资之间也不存在其他有关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安排。

五、本次拟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拟划转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限售、股权质押、冻结或其他形式等。

六、标的公司控制权变更情况

（一）冠农股份控制权变更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股权划转基准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分别将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股份国有股无偿划转至绿原投资，拟划转国有股总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本

次股权划转前后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１

、本次股权划转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２

、本次股权划转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绿原投资将直接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３２％

的国有股，成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农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则分别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９％

、

３．４８％

的国有股。农二师通过绿原投资、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总计间

接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５２．２９％

的国有股，仍为冠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股权划转不会造成冠农股份控制权的变更。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的受让方为绿原投资，系由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实收

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实际控制人为农二师。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绿原投资总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

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６

，

９９５．５

万元。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为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划出方对标的公司的负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农二师二十九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冠农股份的负债的情形，也不存在未解除冠农股份对其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冠农股份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冠农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法定代表人：郭 良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４

、《关于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划转协议书》

上述文件备置地址：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２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４８

号小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库尔勒市

股票简称 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

师二十九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新疆库尔勒市天山

西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７６

，

２４２

，

９０６

持股比例：

２１．０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变动比例：

１６．５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新疆绿

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

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住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双丰镇

通讯地址：新疆库尔勒农二师三十团团部（邮政编码：

８４１００６

）

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冠农果

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

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绿原投资、收购人 指 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冠农股份、标的公司、上市公司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二师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

农二师国资委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农二师二十八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

农二师二十九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划转、本次无

偿划转、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本次收购

指 划出方将持有且拟转让的标的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持有的行为

标的股权、拟划转股权

农二师二十八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国有

股、农二师二十九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６．５７％

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国

有股和农二师三十团持有且拟转让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８．２８％

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国

有股的总和

股份划转协议 指

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签署的《关于新疆

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本报告书 指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注册地址： 库尔勒市双丰镇

注册资本：

３

，

７７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春瑞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

６５２８０１２２９４７６４３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２９４７６４３－７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棉花加工（限本团内部），粮油加工，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

营），生产：棉花种子（新陆中

３５

、新陆中

２６

、鲁棉

２９

、鲁棉

３０

、

Ｐ５３

、冀丰

９０８

），

畜禽养殖，批发零售：农作物常规种子；一般经营项目：农林业种植（除烟

草），其它农畜产品、棉粕批发零售，热力供应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８

日

通讯地址： 新疆库尔勒农二师三十团团部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６－２９２０３３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任职情况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

留权

兼职

情况

王春瑞 男

６５２８２９１９６１０２１８ ＸＸＸＸ

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冠农股份董

事

韩珉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５８０８０４ ＸＸＸＸ

政委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曹峰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７３０８０５ 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王志军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５８１０３１ 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王承先 男

１３０６０３１９７００９２５ ＸＸＸＸ

副团长 中国 河北保定 无 无

张秀琴 女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５０３１２ ＸＸＸＸ

副政委 中国 新疆尉犁县 无 无

金宝福 男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６５０９０９ ＸＸＸＸ

纪委书记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姜超 男

６５２８２３１９６２０５０４ ＸＸＸＸ

武装部长 中国 新疆尉犁县 无 无

张德明 男

６５２８２４１９６５１０１６ ＸＸＸＸ

总工程师 中国 新疆若羌县 无 无

詹志桃 女

６５２８０１１９７３０２０１ ＸＸＸＸ

财务科长 中国 新疆库尔勒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二师三十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第三节 划出股份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实现对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一个股权投资管理和资本市场运作的综合平台，农二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授权农二师国资委出资设立了国有独资公司———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绿原投资将直接持有冠农股份

４４．３２％

的股权，成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实现了农二师对下属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的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后，冠农股份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仍为农二师。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农二师三十团仍将持有冠农股份

３．４８％

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二师三十团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减持或增持冠农股份股权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农二师三十团持有冠农股份

４２

，

５８７

，

８９５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１．７６％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内容为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及农二师三十团将其分别持有的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１９．４７％

、

１６．５７％

和

８．２８％

的国有股权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划转给绿原投资。

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发了《关于无偿划转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师国资发［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同意本次股权划转事宜。

本次股权划转的完成尚需履行以下批准程序：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划出方将标的股权无偿划转给绿原投资；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三、股权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划出方：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

划入方：绿原投资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及股份性质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权为农二师二十八团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９．４７％

）、农二

师二十九团所持有的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冠农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１６．５７％

）、农二师三十团所持有的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

股份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８．２８％

），合计

１６０

，

４６６

，

３５４

股国有法人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划转采取无偿划转方式，不存在转让价款的支付。

（四）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转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五）协议签订时间及生效条件

股份划转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共同签署。

股份划转协议的生效条件包括：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２

、本次转让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

异议且中国证监会豁免绿原投资全面要约收购冠农股份的义务。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未附加任何特殊条件，农二师三十团与绿原投资之间也不存在其他有关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安排。

五、本次拟划转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次拟划转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限售、股权质押、冻结或其他形式等。

六、标的公司控制权变更情况

（一）冠农股份控制权变更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股权划转基准日，农二师二十八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分别将所持有的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２３

股、

５９

，

９８４

，

６１６

股、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股冠农股份国有股无偿划转至绿原投资，拟划转国有股总计占冠农股份总股本的

４４．３２％

。本

次股权划转前后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１

、本次股权划转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２

、本次股权划转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绿原投资将直接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３２％

的国有股，成为冠农股份的控股股东；农二师二十九团、

农二师三十团则分别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４．４９％

、

３．４８％

的国有股。农二师通过绿原投资、农二师二十九团、农二师三十团总计间

接持有占冠农股份总股本

５２．２９％

的国有股，仍为冠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股权划转不会造成冠农股份控制权的变更。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的受让方为绿原投资，系由农二师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实收

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实际控制人为农二师。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绿原投资总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

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６

，

９９５．５

万元。

绿原投资的主要业务为对农二师下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实施统一管理、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通过认购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划出方对标的公司的负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农二师三十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冠农股份的负债的情形，也不存在未解除冠农股份对其提

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冠农股份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冠农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法定代表人：王春瑞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领导班子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４

、《关于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权划转协议书》

上述文件备置地址：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２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４８

号小区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库尔勒市

股票简称 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

师三十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新疆库尔勒市双丰镇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２

，

５８７

，

８９５

持股比例：

１１．７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９

，

９８６

，

８１５

变动比例：

８．２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对新疆绿原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

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１

收购人名称：新疆绿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库尔勒市团结辖区团结路金都广场

通讯地址：库尔勒市团结辖区团结路金都广场

１６

楼

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